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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天雄路588弄15号楼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0,726,9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0,726,9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90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90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顾哲毅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陈智勇先生、公司商业发展与项目管理副总经理沈刘娉

女士、公司供应链副总经理陈艳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6,709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奖金及2023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5,646 99.9997 1,263 0.000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0,725,909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拟接受委托研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1,613,995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5,726,706 99.9965 200 0.0035 0 0.0000

7

关于董事、 监事

2022年度薪酬奖

金及2023年薪酬

方案的议案

5,725,643 99.9779 1,263 0.0221 0 0.0000

8

关于为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

任险的议案

5,725,906 99.9825 1,000 0.0175 0 0.0000

9

关于拟接受委托

研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5,726,706 99.9965 200 0.003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7、8、9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9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生晖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9回避表决；

3、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宏俊律师、朱清源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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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本次增持豁免发出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9.00%增加

至41.91%。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51号）的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1,286,193,039股新股。 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287,310,130股增加至5,573,503,169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广州”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汽车”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汽车” ）合计持股数量由1,672,015,872股增加

至2,335,831,743股，合计持股比例由39.00%增加至41.9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

法定代表人 姜德义

注册资本 1,995,650.833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596199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

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

汽车（含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电

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汽车配件、机械

设备、电器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自行

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

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园管理。

2、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塔山大道168号

办公地址 广州市增城增江街塔山大道168号

法定代表人 谢小华

注册资本 136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726820796U

经营范围

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摩托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配件批

发;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

车维修工具设计服务;代办机动车车管业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3、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院1幢五层101内A5-061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双河大街99号

法定代表人 陈巍

注册资本 801,533.818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62091696T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配件（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自产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设备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办公地址 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法定代表人 谢伟

注册资本 95,051.551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207576938

经营范围

活塞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内燃机、压缩机及摩托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

车（不含小轿车）销售；铝及铝制品的生产销售；机床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润滑油、齿轮油的销售。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因北汽蓝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汽广州、北京汽车、渤海汽车合计持股数

量由发行前的1,672,015,872股增加至股票上市日（2023年5月25日）的2,335,831,743股，合计持股比例由39.00%增加

至41.91%。北汽集团直接持股数量保持不变，直接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由29.73%降至22.87%。北汽广州直接持股数量保持不

变，直接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由6.25%降至4.81%。 渤海汽车认购本次发行股票51,287,595股，直接持股比例由3.01%增加至

3.24%。 北京汽车认购本次发行股票612,528,276股，直接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10.99%。

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汽集团 1,274,778,438 29.73% 1,274,778,438 22.87%

北汽广州 268,054,522 6.25% 268,054,522 4.81%

北京汽车 - - 612,528,276 10.99%

渤海汽车 129,182,912 3.01% 180,470,507 3.24%

合计 1,672,015,872 39.00% 2,335,831,743 41.91%

北京汽车与渤海汽车采用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北京汽车和渤海汽车认购北汽蓝谷本次发行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的条件，北京汽车、渤海汽车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方式增持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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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286,193,039股

发行价格：4.70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控制的关联方北京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汽车”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汽车” ）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其限售

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中的释义相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内部决策程序

（1）2022年7月15日，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 或“公司” ）召开十届四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2年8月12日，本次发行方案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单位北汽集团的批复。

（3）2022年8月3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23年2月17日，公司召开十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3年3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3年3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审核意见的通知》，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2023年4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5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286,193,039股。

3、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70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45,107,283.3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4,745,764.16元后，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30,361,519.14元。

5、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3年5月8日，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12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

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3年5月12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编号： 致同验字 （2023）第

110C000221号），截至2023年5月11日，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6,045,107,283.30元。 2023年5月11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3年5月12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编号： 致同验字 （2023）第

110C000222号），截至2023年5月11日，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86,193,039股，发行价格4.70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45,107,283.3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4,745,764.16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6,030,361,519.14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286,193,039.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4,744,168,480.14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北汽蓝谷已于2023年5月25日办理完

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登记手续，新增股份1,286,193,039股，登记后股份总数5,573,503,169股。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

外部审批程序。

（2）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

通知、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注册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除控股股东北汽集团控制的关联方北京汽车、渤海汽车外，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除控股股东北汽集团控制的关联方北京汽

车、渤海汽车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

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5）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与授权以及上交所的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已履行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程序；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名单、《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

书》和《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及《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内容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及中国证监会批复文件的

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1,286,193,039股，认购总金额为6,045,107,283.30元。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12家，最

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12,528,276 2,878,882,897.20 36个月

2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1,287,595 241,051,696.50 36个月

3 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000,000 235,000,000.00 6个月

4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6,382,978 499,999,996.60 6个月

5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12,765,957 999,999,997.90 6个月

6

广东华辉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辉尊享三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1,276,595 99,999,996.50 6个月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42,553,191 199,999,997.70 6个月

8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2,978,723 389,999,998.10 6个月

9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国际

大中华专户1号

25,787,234 121,199,999.80 6个月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212,765 151,399,995.50 6个月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212,765 141,999,995.50 6个月

12 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18,206,960 85,572,712.00 6个月

合计 1,286,193,039 6,045,107,283.30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院1幢五层101内A5-061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双河大街99号

法定代表人 陈巍

注册资本 801,533.818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62091696T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配件（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自产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设备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办公地址 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法定代表人 谢伟

注册资本 95,051.551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207576938

经营范围

活塞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内燃机、压缩机及摩托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

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铝及铝制品的生产销售；机床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

进出口业务；润滑油、齿轮油的销售。

3、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5号、钱粮胡同38号2幢6层B601-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国融创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陈俊宇为代表）

出资额 7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1E8Q60T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4、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1号楼23层23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亦庄国际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唐雪峰为代表）

出资额 7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GWME72

经营范围 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5、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2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6号乾坤大厦A座

法定代表人 张劲松

注册资本 313,92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47998H

经营范围

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

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子

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

理。

6、广东华辉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辉尊享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广东华辉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二座1502房之一（住所申报）

办公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二座1502房之一（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 袁华星

注册资本 2,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315011169P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服务。

7、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939

办公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法定代表人 吴映明

注册资本 19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YRYM3F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8、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6号楼9-63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唐鑫炳为代表）

出资额 200,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01M22E0Y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9、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国际大中华专户1号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营业场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27字楼

法定代表人 阎峰

注册资本 50,000,000港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境

外机构编号）

QF2013ASF216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10、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

1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F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12、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京国创优势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6号院1层11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何京伟为代表）

出资额 228,46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WRBW82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除控股股东北汽集团控制的关联方北京汽车、渤海汽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

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2023年4月2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74,778,438 29.73

2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268,054,522 6.25

3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29,182,912 3.01

4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78,774 2.74

5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105,269,045 2.46

6 北京亦庄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75,832,764 1.77

7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8,175,076 1.36

8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148,297 1.29

9 上海中平国瑀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210,151 1.08

10

北京弘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轩高科新

能源汽车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730,284 0.51

合计 2,152,060,263 50.2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3年5月25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74,778,438 22.87

2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12,528,276 10.99

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70,941,033 4.86

4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268,054,522 4.81

5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80,470,507 3.24

6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78,774 2.11

7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6,382,978 1.91

8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105,269,045 1.89

9 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2,978,723 1.49

10 北京亦庄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75,832,764 1.36

合计 3,094,915,060 55.53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286,193,03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股） 所占比例（%）

股份总数

（股）

股份总数（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5,065,719 8.75 1,286,193,039 1,661,258,758 29.81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12,244,411 91.25 - 3,912,244,411 70.19

股份总数 4,287,310,130 100.00 1,286,193,039 5,573,503,16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274,778,4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73%，通过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汽广州” ）间接持有公司268,054,5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5%，通过渤海汽车间接持有公司129,

18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1%，合计持股比例为39.00%，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

本次发行后，北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274,778,438股股份，通过北京汽车间接持有公司612,528,276股股份，通过渤

海汽车间接持有公司180,470,507股股份，通过北汽广州间接持有公司268,054,522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41.91%，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系现有业务的扩展和补充。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

变，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

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北汽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必要程序，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9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杨宇威、刘世鹏

项目协办人：吕博

经办人员：宋双喜、吕佳、薛沛、成诚

联系电话：010-65608418

传真：010-65608451

（二）联席主承销商之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芳

经办人员：张茜

联系电话：010-63212001

传真：010-66032671

（三）联席主承销商之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63号前海企业公馆27栋A、B单元

法定代表人：何善文

经办人员：谢亚文、乔元华、章祥翔、郭斐瑜

联系电话：010-57952311

传真：0755-88983288

（四）联席主承销商之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3号楼A座11-21层

法定代表人：毕劲松

经办人员：徐丁馨

联系电话：010-81152669

传真：010-81152669

（五）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11层

负责人：李云波

签字律师：马杰、刘丽荣

联系电话：010-66523342

传真：010-66523399

（六）审计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注册会计师：郑建彪、魏亚婵

联系电话：010-85665398

传真：010-85665120

（七）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洋、魏亚婵

联系电话：010-85665398

传真：010-85665120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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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九华镇华兴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176,5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176,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26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26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淑娟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志城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80,30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630,

300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630,

300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630,

300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

酬的议案》

1,630,

3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晶、姚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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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公司类型、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2023年5月26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666571Q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14年09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周继国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151号招商局前海经贸中心一期A座2001

备查文件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19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3-39

债券代码：127012� � � � � � � � � � �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到期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公路” ）于2021年6月18日

发布《招商公路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披露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

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SCP249号），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累

计为50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为2年。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发行了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3招商公路SCP001” ，代

码：012381638），发行规模为15亿元，期限为35天，发行利率为2.19%。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3年4月24

日披露的《招商公路关于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2023年5月26日到期，公司已在到期日兑付了2023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3-065

债券代码：143422�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 截至2023年5月25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957,129,455股股份（其中：A股885,595,955股、H

股71,533,500股），约占截至2023年5月25日本公司股份总数（即2,672,156,611股，下同）的35.82%。本次办理股份质押

后，复星高科技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均为A股）数量为450,980,000股，约占截至2023年5月25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6.88%。

● 截至2023年5月25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即复星高科技董监高、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及

其董高〈包括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同）合计持有本公司963,517,180股股份（其中：A股885,983,680股、H股77,533,

500股），约占截至2023年5月25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6.06%。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

押本公司股份（均为A股）数量为450,980,000股，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6.8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5月26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的通知，其已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A股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截至2023

年5月25日

本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复 星

高 科

技

是 67,100,000 否 否

2023年

5月

25日

2025年

5月

22日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

宁支行

7.01% 2.51% 偿还债务

二、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3年5月25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累计

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本公

司股份

总数的

比例

占截至

2023年5

月25日

本公司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复星

高

科技

957,129,

455

35.82%

383,880,

000

450,980,

000

47.12

%

16.88% 0 0 0 0

一致

行

动人

6,387,725 0.2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63,517,

180

36.06%

383,880,

000

450,980,

000

46.81

%

16.88% 0 0 0 0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02�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3-057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24日

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会议于2023年5月26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989

号中建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其中

董事周敬淞、王磊、李大明、张海霞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志旗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5月27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2年度环境、

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2023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3-072

债券代码：14919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610�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16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2中交01

债券代码：148208�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3中交01

债券代码：148235�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3中交02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2023年5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ESG报告〉的议案》。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ESG报告〉的议案》于2023

年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3-070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开设与管理情况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7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理财产品，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5月31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求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2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为进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专用结算账户 （账号：

20000052777300064252386）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的结算。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1年12月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提

前赎回及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二、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鉴于该账户现金管理产品于2022年3月16日已到期赎回且无后续使用计划。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

注销了该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机构 账号 账户类别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52777300064252386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